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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374 号

申请人：苏国清，男，汉族，1976 年 1 月 28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珠江城市管理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琶洲

分公司，经营场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126 号 6 层 602 室。

负责人：钟佃洲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志华，男，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郑佩莹，女，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苏国清与被申请人广州珠江城市管理服务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琶洲分公司关于加班工资、经济补偿的劳动人事争议

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苏国清和被申请

人的委托代理人郑佩莹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

2 月 29 日的加班工资 25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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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职的经济补偿 28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根据劳动合同及个人申请可知，双方

约定申请人的工资为 2300 元/月，加班工资基数按广州市最低

工资标准发放，并确认我单位向申请人发放 6800 元的工资总额

包含了每月的固定加班工资，且其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

资数额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根据广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》第三条的规定，

我单位无需再支付申请人加班工资。另外，申请人入职 2 年来，

每月签收工资条（包含加班费），且已第二次与申请人签订固定

期限合同，申请人均未对加班工资及加班基数提出异议，故我

单位向其发放的工资总额中已包含加班费，申请人无权再主张

加班工资。二、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申请人严重违反公

司规章制度所致，而非我单位原因，申请人无权主张经济补偿。

首先，申请人违反了规章制度，根据《催岗通知书》及《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、企业微信记录可知，申请人自 2024 年 3 月

1 日至 3 月 10 日期间无故连续旷工 7 天，我单位给予申请人多

次返岗的机会，向申请人发出了三次催岗通知书，其均未返岗，

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第六条第 4 点的规定，我单位与申请人解除

劳动合同。其次，申请人从未向我单位提出过支付加班费的异

议，如前所述，申请人已入职将近两年，连续与我单位签订了

2 次劳动合同，每月签收工资条，从未对我单位的加班工资等

提出异议，而在无故旷工 7 天后，提起仲裁时方称是因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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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支付加班工资所致，显然是为了获得高额经济补偿恶意编造

的，故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原因是申请人严重违反了公司

规章制度，而非我单位原因。再次，即便申请人曾提出异议或

主张，也无权主张经济补偿。双方对于是否应另外支付加班费

存在争议，达不到申请人被迫离职的程度，即便申请人有异议，

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提出关于加班费的主张而无需采取旷工的

行为，显然其真实目的不是主张加班费，且对加班费的计算有

异议提出离职不是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事由。最后，我单位不

存在违反劳动法的情形，虽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8 月的工资

明细中列明基本工资为 2100 元，但实际发放工资总额已远远超

过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，故我单位不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情

况，未违反劳动法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发放不低于广州市最低工

资标准 2300 元的规定。综上，由于申请人工作岗位性质原因，

我单位每月发放给申请人的工资总额包含了加班费，无需另外

支付加班费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申请人连续旷工 7 天，

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所致，申请人无权主张经济补偿。综上，申

请人的请求全部仲裁请求应当予以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 日

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安管员，月工资为 6800 元，每天工作 12

小时，实行轮休制，月休 5 天至 6 天。申请人主张劳动法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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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工作时间为 8 小时，其每天存在 4 小时工作日的延时加班，

另外，被申请人还应支付其在职期间全部周六、周日的加班工

资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每月支付申请人的工资已包含其加

班工资，无需另外支付加班工资。另查，双方确认的工资明细

载明申请人每月的工资构成包含基本工资、岗位工资、固定加

班工资等项目，其中固定项目合计为 6800 元；被申请人举证经

申请人确认的个人申请载明主要内容为申请人希望增加个人收

入，申请在每天工作 8 小时的基础上延长至 12 小时，双方协商

确认每天工作 12 小时的税前工资为 6500 元（试用期），转正后

为 6800 元，月工资包含正常工作时间及月度加班费，被申请人

已将工资构成及计算方法等告知申请人，申请人对此完全明白

并对此无异议。再查，申请人称其在职期间有对加班工资向被

申请人提出过异议，后因其觉得相差不多所以就算了。本委认

为，由查明可知，申请人每月均可获得工资明细，当中清楚载

明申请人的工资构成及发放数额，即申请人对其月工资构成及

对应数额系清楚知悉的，不存在不清楚月工资总额构成项目的

可能。其次，根据申请人确认的个人申请可知，申请人系完全

清楚明白其每月的工资包含每天工作 12 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工

资及月度加班工资。加之，如申请人自述，其本人亦有衡量并

比较领取工资的情况，并表示对此予以接受，故可认定申请人

对被申请人的计薪方式及每月工资系持认可态度。最后，被申

请人对申请人实行不同于标准工时制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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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固定的双固定用工模式，现被申请人主张每月工资中已经包

含加班工资，且经本委折算申请人的月工资不低于以同期广州

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的工资总额，故本委对

被申请人的主张予以采纳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4 日

向被申请人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，以被申请人未及时、

足额支付工资报酬，克扣工资报酬等违法行为为由，根据《劳

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；

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6 日签收该通知书。申请人解释称解除

通知书载明的“未及时、足额支付工资报酬，克扣工资报酬”

系指加班费及高温补贴不合理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自 2024 年

3 月 1 日旷工，经其单位多次催告，申请人仍未返岗，在申请

人连续旷工达 7 天的情况下，其单位向申请人发出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，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4 年 3 月 11 日解除。另查，申

请人的工资明细中载有高温补贴项目及对应数额。本委认为，

第一，如上所述，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加班

工资的事实，故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为由提

出解除劳动合同，理由不成立。第二，申请人每月领取的工资

明细清楚载明其包含高温补贴在内的工资项目及对应数额，故

不存在申请人不清楚月工资总额构成项目的可能。现申请人虽

主张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其高温补贴，但本案查明的现有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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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证明其曾就高温补贴事宜向被申请人提出过异议，或向相

关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投诉，故申请人在知悉已领取高温补贴数

额的情况下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此存在不认可或不接受的

态度，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应视为申请人

对其已领取的高温补贴系知悉及接受，在此情况下，申请人再

行主张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高温补贴，并以此作为解除理由要

求经济补偿，难以令人信服。综上，申请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

的理由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

的情形之一，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的请求，因缺乏事

实依据及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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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五月六日

书 记 员 曾显婷


